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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10月 30日以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于 2021年

11月 3日发出补充通知，对本次会议事项进行调整。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

实际出席 7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用于募投项目

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73,016.13 万元用于湖南福瑞高端包装印刷智能工厂技改搬

迁建设项目，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福瑞”）。 

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向湖南福瑞增资，增资资金全部认缴新增注册资本。本

次增资完成后，湖南福瑞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 

同时，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人民币 73,016.13万元扣除增资资金人民

币 15,000 万元后剩余的 58,016.13 万元作为借款额度，在不超过该借款额度范

围内，将募集资金以无息借款的方式提供给湖南福瑞专项用于实施该募投项目，

借款期限自实际提供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建成投产之日止。根据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需要，借款到期后可续借，亦可提前偿还。本次向湖南福瑞提供的借



 

款仅限于湖南福瑞高端包装印刷智能工厂技改搬迁建设项目的实施，不得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 

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安排办理向湖南福瑞增资的相关手续、并在上述借款

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分期安排提供借款资金并签署相关借款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月 5日 


